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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182号提案的答复

冯铎、王艳平、王辉、侯世燕、甘金文、栾广峰、卢迪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积极创建国家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提案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国家、省、市各级对发展绿色金融都十分重视。特别是2022年以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先后就发展绿色金融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市金融局、人民银行三门峡市中心支行、三门峡银保监分局统筹协调全市各金融机构在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方面也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近年来，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强化政策支持，明确工作目标

2022年12月，人民银行三门峡市中心支行、市金融局、银保监分局、市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联合印发了《三门峡市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三银发﹝2022﹞133号），初步明确了我市绿色金融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及主要措施，提出推动绿色金融“扩量、增保、优品、提质”等五个方面13项具体举措。

二、完善配套措施，深化精准评估

市人行修订出台《关于精准评估金融机构落实人民银行货币信贷政策效果的实施办法（试行）》（三银办发〔2022〕21号），优化指标设置，除增加党建引领相关内容外，结构指标项目下8个分指标中，设置绿色贷款等相关指标作为主要考核内容，进一步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升金融对绿色发展的支持效果。同时，针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线上循环贷款申请报销再贷款无明确操作规程的情况，市人行创新出台《循环贷款申请再贷款报销操作办法（试行）》（三银办发〔2022〕37号），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推广主动授信、随借随还贷款模式，更好满足市场主体融资需求。

三、用好政策工具，做好专项监测

　　市人行牵头建立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科技创新再贷款等5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专项监测制度和台账，及时跟进辖区金融机构银企对接落实情况，监测、引导、推动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落地见效，将央行低成本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中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四、部门联合发力，加大绿色投入

积极推动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两项政策工具运用，联合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人行、三门峡银保监分局等部门出台《用好碳减排支持工具 支持三门峡绿色低碳发展行动方案》（三银发〔2022〕60号文印发）“十四条措施”，建立政策协调、执行落实两个专班，强化助企措施，实施市场主体“白名单”发布制度，改进金融服务，优化绿色信贷管理，鼓励金融产品创新，推动绿色信贷融资成本下降。截至2023年二季度末，全市绿色贷款余额167.06，136.69亿元，同比增长21.96%，高于全市各项贷款同比增速11.25个百分点；绿色贷款占各项贷款余额14.19%。

但就我市目前现状而言，绿色金融发展还处于探索阶段。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发展绿色金融势在必行。

在下步工作中，我局将联合人民银行三门峡市中心支行、三门峡银保监分局等单位，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等重大战略部署，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适应我市绿色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突出重点领域、创新产品服务、完善激励约束，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政策资源、要素资源投入支持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大力促进我市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

感谢您对我市金融工作的关注与支持！  
　　　　　　　　　　　　　　　　　　　　　　　　　　　　　　　　　　　　　　　　　　　　　　　　　　　　　　　　　　　　　　　　　　　　　　　　　　　　　

　　　　　　　　　　　
　　　　　　　　　　　　　　　　2023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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